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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称为“橙中皇后” 的晚期脐

橙， 因其口感佳、 水分足深受消费

者喜爱。 小李是水果批发市场经营

者， 苦于没有采购渠道， 于是联系

同为水果批发市场经营者的小孙购

买一批晚期脐橙。 双方通过微信商

定， 小李向小孙采购 15000 箱晚期

脐橙， 每箱单价为 100 元， 共计

150 万元。 随即， 小李向小孙转账

105 万元作为预付款。 小李收到货

后却发现， 送来的水果全是早期脐

橙， 该类脐橙价格远低于晚期脐橙

且销路不好。 当小李询问小孙“怎

么送来的全是早期脐橙？” 时， 小

孙称“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也

要亏死了， 你先抓紧卖， 价格以后

再说”。 听到小孙这么说， 小李硬

着头皮把货卖完。 但小李提出结算

时， 双方因脐橙的单价产生争议。

小李将小孙起诉至上海市青浦

区人民法院， 要求小孙按照差价退

还剩余货款。

小李诉称， 就收到的早期脐

橙， 双方实际上是重新确立了买卖

合同关系。 因未约定货物单价， 双

方没有达成补充协议， 小孙应该按

照当地果品行业协会发布的市场行

情价， 以 50 元 / 箱计算该批货物

的总价值， 即 75 万元， 小孙应将

剩余 30 万元退还给自己。

小孙则不同意小李的全部诉

请， 他辩称， 小李收到早期脐橙后

并没有退还货物， 而是选择售卖，

双方也未就该批货物的价格重新商

定， 应视为小李接受了货物变更为

早期脐橙的事实， 货物价格应按照

原先商定的价格计算。

法院认为， 该案是一起典型的

欠缺合同要素的买卖合同纠纷案

件。 双方就涉案货物为早期脐橙而

非晚期脐橙这一事实并无争议， 应

视为双方就早期脐橙重新确立了买

卖合同关系。 但双方并未就涉案脐

橙的实际价格进行约定， 被告小孙

主张仍按照原先合同中的晚期脐橙

价格来计算， 对小李而言显失公

平。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双方就价

款及报酬未能达成补充协议， 应按

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履

行； 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

府指导价的， 依照规定履行。

为防止矛盾进一步激化， 承办

法官积极组织双方调解， 最终双方

达成一致调解意见， 由小孙限期内

退还小李货款 30 万元。

在司法实践中， 买卖合同订立

不规范是引发纠纷的主要原因。 在

商事交易中， 商事主体应特别注意

以下要素的规范书写：

1.合同条款要齐备。 根据 《民

法典》 第五百九十六条的规定， 合

同条款可以完整或者部分参照法律

规定订立， 合同条款订立得越细致

详尽， 在出现各种状况时， 双方产

生纠纷的概率就越低。

2.合同标的物描述要尽可能详

细。在司法实践中，因货物状况约定

不明确造成纠纷的情形不在少数。

关于产品名称、型号、数量、外观、以

及尺寸， 在订立合同时应尽量说清

楚、写详尽，以非行业内的人阅读标

的物名称不会产生歧义为佳。 如货

物名称型号不足以明确的， 可在制

作合同时随附样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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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王颖杰

小李打算从小孙处采购热销的晚期脐橙， 结果送

来的却是早期脐橙。 虽然仅一字之差， 但无论口感还

是价格都存在较大差异。 小李曾经就价格问题进行过

询问， 结果却被敷衍， 他只能“硬着头皮” 卖完了脐

橙， 待到与小孙结算时， 双方因为采购单价产生争

议。

小李将小孙诉至法院， 要求退货款， 法院会支持

小李的诉请吗？

公益诉讼为古老城墙重续活力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黄迪

高耸古老的嘉定城墙， 却布满

了刻画涂污， 甚至还有铁丝网钉在

墙体外侧， 城墙遗址遭到了不可逆

转的损坏， 社会公共利益也受到侵

害……对此，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检

察院行动了起来。

公益保护志愿者的来电

“古城墙是历史文化的瑰宝，

可惜拆的拆、 毁的毁， 现存的古城

墙如果得不到很好地保护， 实在令

人扼腕叹息。” 公益保护志愿者的

这通电话牵动了嘉定区检察院检察

官的心。

得知该线索后， 嘉定区检察院

公益诉讼检察人员先后四次前往古

城墙遗址现场进行勘验， 发现城墙

遗址存在顶部墙砖松动、 墙体布满

刻画涂污、 墙体顶部外侧钉有铁丝

网等问题。

嘉定古城墙作为嘉定近千年历

史见证者， 却满目疮痍， 让人忧心

不已。

提升文物修缮的专业性

古城墙的保护和管理该由谁负

责？ 作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古城墙该

如何更好保护？ 这些都是办理此案

时遇到的问题。 就此， 嘉定区检察

院进一步开展调查核实， 认为属地

街镇、 文物主管部门共同对不可移

动文物具有修缮保护、 巡查执法的

职责， 遂向两家单位制发检察建议，

督促履职。

收到检察建议后， 两家单位都积

极配合， 快速制定了古城墙修缮方

案， 即： 对铁丝网进行分离式切割、

覆盖植深挖并进行三次勾缝、 墙面涂

鸦进行等离子水清洗。

然而， 文物保护是一项专业性极

强的工作， 如何更精准地修缮维护，

离不开专业力量的支撑。

因此， 嘉定区检察院组织了植

物、 历史、 建筑等领域专家， 对修缮

方案进行专题论证， 特邀检察官助

理、 公益保护志愿者、 人大代表也纷

纷建言献策。 专家们对 26 条修缮措

施进行一一论证， 并结合古城墙遗址

保存现状， 对修缮方案提出宝贵意

见。

凝聚文物保护合力

嘉定区检察院与文物保护主管部

门协作沟通， 增进共识， 通过提高巡

查频率， 对全区不可移动文物开展专

项检查。 与此同时， 嘉定区检察院与

文物保护主管部门就建立《本区文物

和文化遗产保护协作配合意见》 达成

共识。 值得一提的是， 与嘉定城墙遗

址一墙之隔的嘉定西门历史文化街区

正如火如荼改造。 届时， 城墙遗址的

历史厚重将与“印象西大街” 的文化

气息交相辉映， 成为新地标。

古老的城墙遗址承载着嘉定古城

的文化积淀，它将重焕其历史风貌。嘉

定区检察院也将携手行政机关加大文

物保护力度，共同守好珍贵历史记忆。

3.标的物的质量 / 技术标准要

明确。在明确标的物之后，还应明确

买卖合同标的物的质量 / 技术标

准。 部分商品存在多个产品质量 /

技术标准的， 买卖双方应当明确约

定合同标的物的标准， 进而在后续

标的物交付后， 买方履行检验义务

时双方有据可依。

4. 履行期限及履行地点要清

楚。履行期限即交货期 / 付款期，对

于履行期限届满后一方当事人仍不

履行交货或付款义务的， 应当承担

违约责任。

履行地点并不当然等同于标的

物交付地点， 建议通过合同条款的

形式进行约定。第一，卖方应当按照

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 同时尽量

避免收货人与买受人不一致的情

形。如事先约定由第三方收货，最好

在订立合同时注明。如事先未约定，

在交货时出卖方发现收货人与买受

人不一致， 建议通过可以留证的方

式与买受人进行确认后再交付货

物。第二，明确约定“合同履行地”的

具体地址。 一来可以为自己争取到

当地法院的管辖权， 二来也降低了

今后管辖异议发生的可能性。

5.“验货期”要约定。 对于买方

在接收货物后可以直接发现的瑕

疵， 买方可拒绝签收并应当在收货

时检验并通知卖方。 若未及时通知

且买方已经在载明货物品种、数量、

规格等的收货单上签收的， 视为推

定买方已经对数量和外观瑕疵进行

了检验， 但是有相关证据足以推翻

的除外。

对于买方收到货物后无法及时

发现的“隐蔽瑕疵”，其通知检验义

务受到双重除斥期间的限制， 不仅

要求买方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瑕疵

之日起的合理期间通知卖方， 还要

求应当在收到货物之日起两年内通

知。但对货物有质量保证期的，适用

质量保证期，不适用该规定。

因此， 在起草合同时最好将买

方的检验通知期限写清楚。

6.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要明

晰。 违约责任可由双方协商， 不违

反法律规定的均属有效。 约定的违

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 人民

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可以根据当事人

的请求予以适当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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